青岛农业大学第八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

健美操大赛活动方案

一、主办单位：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二、承办单位：
建筑工程学院团总支
三、参赛对象：
青岛农业大学全日制在校生

四、活动主题：
舞动精灵  炫出精彩
五、比赛时间：
2010年5月14日  召开领队会议
2010年5月15日  初赛，并抽取决赛出场顺序
2010年5月16日  决赛并颁奖
六、比赛地点：
初赛：主体育场    决赛：主体育场

七、比赛内容及要求：
1、比赛不分专业和非专业组，内容为自编成套动作比赛（参照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健身健美操竞赛规则）；比赛为集体项目，每队8—10人（男女不限）。
2、比赛音乐及时间：成套动作为2分30秒—3分（计时由动作开始到动作结束），音乐速度每10秒钟22拍—26拍；成套动作允许2×8拍音乐前奏，在成套动作结束时音乐应同时停止。
3、比赛场地为12×12平方米地板或地毯，标记带为5厘米的黄色或黑色带，标记带为场地的一部分。
4、决赛入场式要求各代表队有30秒入场表演，另出一名旗手（带院旗）队员，介绍词由各队在《参赛登记表》相关栏目中填好。

5、主题健康向上，具有时代感、艺术性
6、结构紧凑，动作大方，服饰统一
7、代表队需要给各位选手编号，编号按《健美操大赛选手登记表》顺序为主，以便评选优秀表演个人奖。
八、比赛日程安排：
比赛程序：分为初赛、决赛两个阶段。

1、初赛阶段：

1) 比赛时间：2010年5月15日下午2：30—5：30

2) 比赛地点：主体育场
3) 比赛评委：健美操专业裁判及专业老师

4）公布决赛名单：2010年5月15日（地点待定）

2、决赛阶段：

1) 决赛顺序抽签及入场式、闭幕式排练： 5月16日上午8：30

2) 比赛时间：2010年5月16日下午2：30

3) 比赛地点：主体育场
九、报名方式：
1、各学院经选拔组队后将《健美操大赛参赛登记表》报至建筑工程学院团总支办公室（联系人：车广杰  联系电话：88030415）。
2、报名截止日期：2010年5月10日
十、奖项设置：
比赛设一等奖，二等奖，三等奖，优胜奖和鼓励奖，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胜奖按照进入决赛的10%，20%，30%，40%比例评选。鼓励奖按照参与活动的3%比例评选。同时设健美操大赛优秀组织单位奖和优秀表演个人奖若干。
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附件一：《青岛农业大学第八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健美操大赛参赛登记表》

附件二：《青岛农业大学第八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健美操大赛评分细则》
建筑工程学院团总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4月23日
青岛农业大学第八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
健美操大赛参赛登记表
（院）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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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农业大学第八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
健美操大赛评分细则
1、 比赛采用10分制计分方法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。

2、 评分细则

	分值
	评分因素
	扣分

	0.5分
	服装、人数
	服装统一、美观、符合标准健美操服装；人数过多或过少扣0.1分（一般健美操人数为8—10人）。

	1分
	与音乐节奏的配合，表演能力
	稍差扣0.1-0.2分；差扣0.2-0.3分

	2.5分
	准确性
	1. 有个别或少数学生动作不到位，扣0.1-0.2分，多数学生动作不到位扣0.3-0.6分。

2. 个别或少数学生出现细小错误（手型、步型、空拍，忘拍）扣0.1-0.2分；多数学生错误扣0.3-0.4分。

3. 有连续的90度踢腿动作或俯卧撑动作。有创新动作可酌情加0.2-0.5分。

4. 至少4次队形变换，要求队形变换流畅。不达标扣0.2-0.3分。

	1分
	熟练性
	1． 个别学生动作不熟练扣0.1-0.2分

2． 多数学生动作不熟练扣0.3-0.4分

	1分
	动作力度
	1. 个别学生动作力度不够、动作松懈、僵硬扣0.1分

2. 多数学生动作力度不够、动作松懈、僵硬扣0.2分

	1分
	动作幅度
	1. 个别学生幅度小扣0.1分

2. 多数学生幅度小扣0.2分

	2分
	动作的整齐、协调、一致性
	1. 个别人不整齐、不协调、不一致扣0.1-0.2分

2. 少数人不整齐、不协调、不一致扣0.3-0.4分

3. 多数人不整齐、不协调、不一致扣0.5-0.6分

	1分
	总印象分，动作的优美性、表现力、动作创新
	根据情况扣0.1-0.5分


